连州市民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全市性社会组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监督

的通知

各有关全市性社会组织：
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17〕468号）、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在全市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实施方案》（清府办〔2019〕22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局负责对全市性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，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。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是指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，及时向社会公开检查结果。为确保此次双随机抽查工作顺利开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抽查对象的确定

具体抽查工作由我局基层政权和区划地名股组织实施。通过抽签方式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。具体名单见附件1、附件2。
 二、检查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遵守国家、省、市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规章情况；
（二）贯彻执行各级党委、政府政策文件和登记管理机关工作部署情况；
    （三）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内部治理结构及制定规章制度情况；
（四）行业协会（商会）脱钩情况；
（五）参加年度检查及履行变更登记（备案）情况；
（六）开展信息公开情况；
（七）开展党建工作情况；
（八）账务状况（包括接受、使用捐赠、资助资金，会费收取，购买服务等有关情况）；
    （九）履行重大活动报告制度及涉外活动报告制度情况；
（十）收集对登记管理机关工作的意见建议。
三、检查步骤

（一）实施检查

10月19日至11月1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将对抽查对象开展现场检查，检查结束后，向受检社会组织反馈有关情况。
（二）结果公布

本次检查结束后形成“双随机”抽查情况通报，通过政务公开网、连州市社会组织信息网向社会公布，并通报各受检社会组织。
（三）依法查处

如抽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，市民政局将依法依规进行查处。
四、检查对象需要准备材料

   （一）社会组织登记证书、章程原件；分支机构相关资料；
   （二）工作总结及财务报表；
   （三）社会组织机构设置及负责人职责分工情况说明；
   （四）各项规章制度；
   （五）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程序或相关会议记录；
   （六）其他与检查有关的资料。
五、其他事项

检查对象认为随机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中存在应依法回避情况的，应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书面向连州市民政局提出，由连州市民政局审核后按程序递补执法检查人员。
请各社会组织按要求准备相关材料，配合开展抽查工作。
附件：1.随机抽查监督检查对象名单

2.随机抽查执法人员名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州市民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0月19日
     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钱秋媚；6631906）

附件1    随机抽查监督检查对象名单
	序 号
	单位名称
	统一信用代码

	1
	连州市志愿者协会
	51441882310551772M

	2
	连州市新时代幼儿园
	52441882L05200979U

	3
	连州市未来星幼儿园
	52441882688638925R

	4
	连州市水晶梨行业协会
	51441882MJM377093A

	5
	连州市龙坪镇星苗幼儿园
	52441882MJM378512F

	6
	连州市大路边镇童星幼儿园
	52441882321632308R


附件2.     随机抽查执法人员名单
    何丽云、马卫

